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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林秀雄教授 

關鍵詞 準正、準據法、階段性之連結、選擇之連結、子女利益之保護 

摘要 

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修正前並無關於準正準據法之規定，國際上對

於準正準據法約有兩種立法主義，基於「保護子女利益」之觀點，採取

多數國家立法潮流之選擇之連結立法方式較能使非婚生子女取得婚生

子女之身分地位。惟我國司法院之修正草案及目前立法皆採階段性連結

之立法方式，而未考慮修正委員會之結論共識及多數國家立法潮流。該

條規定受到國內外學者之批評，期能儘速修正，而能保護子女之利益，

以符國際潮流，避免更多不當之結果。 

重點整理 解評 

一、 準正 

(一)法條依據：民法第1064條規定，非婚生子女，其生

父與生母結婚者，視為婚生子女。 

(二)功能：連結尊重正式婚姻與保護非婚生子女之理

念，具有鼓勵、促進非婚生子女之生母與生父正式

結婚之功能。 

(三)設置準正準據法必要之原因：並非所有國家皆有準

正制度，例如：多數東歐國家廢止其實質法上之準

正制度；而有準正制度之國家，其要件亦非完全相

同。由於各國關於準正之要件並不完全相同，故有

產生法律衝突之情形，而有設置準正準據法之必

要。 

(四)民法與國際私法子女利益之面向：民法之子女利

益，係在保護子女之個別具體之權利義務；國際私

法之子女利益，係在抽象的選擇適當的連結點，使

子女得以獲得最大之利益，屬國際私法上經由價值

判斷後之連結政策。 

二、 準正準據法之立法主義 

雖然在國際上並非全部國家都有準正制度，但多數國

家仍對準正設有明文規定，約可分為二種立法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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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一)階段的連結 

1.此立法主義之根據大致有三點： 

(1)將準正之連結點求諸於父母共通之連結點，符

合男女平等之要求。 

(2)準正係基於父母之婚姻而使非婚生子女取得婚

生子女地位之制度，故屬婚姻效力之一。 

(3)其將準正適用於婚姻效力之準據法，則由婚姻

所生一切問題，均依同一之法律而受規範。 

2.立法例：1982年希臘民法第22條第1項規定，非婚

生子女是否因父母事後之婚姻而被準正，依婚姻

後夫妻婚姻身分效力之準據法。同法第14條規

定，婚姻身分之效力依以下順序所應適用之法

律：（1）婚姻關係存續中，共通之本國法；（2）

婚姻關係存續中，共同之住所地法；（3）與夫妻

最有密切關聯之法律。 

即，非婚生子女是否因父母事後婚姻被準正，依

其父母婚姻後夫妻婚姻身分效力之準據法，而依

第14條，當夫妻雙方有共通本國法時，將依共通

之本國法，無共通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

無共同住所地法時，再依與夫妻最有密切關聯之

法。 

(二)選擇的連結 

1.此立法主義將儘可能成立準正，使非婚生子女容

易取得婚生子女之身分，而保護其利益。 

2.立法例： 

(1)日本：平成元年修正之法例第19條規定，子女

依準正要件事實完成時父、或母、或子女之本

國法成立準正時，取得婚生子女之身分；前揭

之人於準正要件事實完成前死亡時，其死亡時

之本國法，視為前項所定其本國法。 

(2)義大利：國際私法第34條第1項規定，因父母婚

姻之準正，依要件完成時子女之本國法，或父

母一方之本國法。 

三、 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修正前之爭議： 

(一)我國法修正前無相關規定而為法律漏洞 

民國42年制訂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大致係參考日

本法例而定，當時日本法例並無關於準正準據法之

規定，故我國亦未設有明文。修正後之涉外民事法

律適用法於民國100年5月26日後施行，依同法第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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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條，於民國100年5月25日前發生之涉外準正事件，

仍適用修正前規定。而修正前因無關於準正準據法

之規定，固屬法律漏洞。 

(二)修正前規定之適用參考 

1.因修正前無關於準正準據法之規定，屬於法律漏

洞，有認為類推修正前關於婚姻效力準據法或子

女婚生性之準據法。 

惟前者違反男女平等之原則，後者亦不符子女利

益之原則。我國民法非常重視子女利益之保護，

類推此等相關規定均無法達到保護子女利益之目

的。 

2.為達此保護子女利益之目的，或可參考外國立法

例，其為保護子女利益，關於準正之準據法，均

採選擇的連結之立法方式，而在我國尚無明文規

定之情況下，供作解釋上參考。即在涉外民事法

律適用法修正後，因於處理適用法修正前所發生

之涉外準正事件時，仍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在

法律無明文之情況下，與其類推適用不符合男女

平等原則、子女利益原則之規定，寧可以保護子

女利益之外國法例為法理參考而適用選擇的連

結，始能與保護子女利益之立法目的相連結，並

得與國際立法實現準正保護之原則相接軌。 

四、 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52 條規定之增訂 

現行第52條規定：「非婚生子女之生父與生母結婚者，

其身分依生父與生母婚姻之效力所應適用之法律。」

(一) 修法過程 

修正委員會關於準正之準據法所得之結論，係採

選擇的連結之立法方式，只要非婚生子女之生

父、生母，或該子女之本國法認為符合準正之要

件時，該子女即取得婚生子女之地位。此種立法

符合多數外國立法例之「準正保護」的立法目的。

但經司法院、行政院會銜送立法院審議之涉外民

事法律適用法修正草案第52條，依然無視修正委

員會所得之結論，反而採取階段的連結之立法方

式。 

而其立法理由所述，該條規定係參考奧地利國際

私法及日本法律適用通則法等立法例精神鎖定，

亦不具說服力，因該二外國立法例，關於準正之

準據法均採選擇的連結立法方式，而非適用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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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效力所應適用之法律。 

(二)修法後之批判 

1.由於該條立法說明寫到參考日本法律適用通則法

第30條之規定，而引起日本學者批評，其認為該

條立法並無法採取日本之立法方式而無法得出準

正保護之立法意圖。 

2.再者，亦有修法委員批判之，其重申林秀雄老師

於第二十一次會議之發言內容。簡言之，目前法

律對於婚姻效力之準據法所採之立法方式，係採

階段的連結。其以「夫妻共通之要素為連結點」，

例如：夫妻共同之國籍、共同之住所、共同之常

居所等。此種立法技術是在迴避單採夫或妻之本

國法主義或住所地法主義皆有違反男女平等之原

則，故求諸夫妻之共同要素。在多數國家中，關

於婚姻效力之準據法，皆採階段性連結之立法方

式下，應可期待判決的國際調和和身分關係的同

一性。 

惟「子女婚生性之取得與否」，與兩性平權並無

直接關聯，其考慮之最重要問題應是「子女利益

之保護」，而與婚姻效力準據法採階段性立法方

式不同，應採選擇的連結立法方式，始能有助於

子女利益之保護，而使非婚生子女易取得婚生子

女身分地位。 

五、 結論 

我國在準正之準據法上採取階段性的連結之立法方

式，此與多數國家不同，該種立法方式亦對子女婚生

性之取得較為嚴格，無助於子女利益之保護，亦可能

造成不當之結果。例如：無法期待判決的國際調和和

身分關係同一性；當事人為避免適用我國國際私法之

規定，而有「選擇法院」之可能，即至鄰近國家起訴，

以取得婚生子女地位；而由於我國國際私法準正之規

定對子女不利，是否受外國承認亦有問題。 

因此，建議儘速修正該條規定，尊重修正委員會之共

識結論，改採選擇的連結之立法方式，以期能與國際

潮流接軌，並保護子女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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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趨勢 

一、 準正之準據法立法主義有可分為哪兩種？其特色為何？ 

二、 現今準正之準據法國際潮流為哪種立法主義，原因為何？ 

三、 若準正之準據法採階段性連結之立法方式，可能導致哪些不當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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